优秀辅导员（含组织员、协理员）评选条件
1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，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以及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战略思想，具有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。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建工作水平。党性原则强，公道正派，廉洁奉公，自觉抵制不正之风。

2、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积极开展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生教育工作，指导学生全面成长。热爱辅导员（含组织员、协理员）工作，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，乐于奉献，具有较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力。能够深入学生实际，关心和掌握学习生活状况，工作扎实深入，针对性强，效果好。

3、与时俱进，具有创新意识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创新工作载体和途径，不断总结新经验。
4、工作成绩突出，深受学生欢迎，综合评价高。

5、从事辅导员（组织员、协理员）岗位工作两年以上。

